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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身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数字化资源。为了适应现代数字化的发展趋势，提高诉讼

效率，在线诉讼也成为我国探索诉讼新方式的路径之一。在线诉讼发展目的之一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

电子送达制度作为诉讼程序的重要一环，其电子送达的适用规定、送达方式以及缺乏救济制度等原因不

利于在线诉讼的发展，因此，在立足于在线诉讼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完善电子送达制度，有利于在线诉讼

发展过程中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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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age, more and more digital resources have emerged around us.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modern capitalization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itigation, online litigation has also become one of the ways to explore new ways of litigation in 
China. One of the purpos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litigation i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itigation, and the electronic service system,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itigation procedure,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litigation due to the applicable provisions of electronic 
service, the mode of service and the lack of a relief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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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和“互联网+”行动计划，我国的法院系统为了贯彻这一

重要思想，加快了智慧法院的建设。智慧法院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庞大、程序复杂的过程，送达作为诉讼

程序中不可缺少的方面，在智慧法院建设的过程中尤为重要，受到法院立案登记制和法官员额制改革的

影响，法院审判人员办案压力增大，案件激增和司法人员配置不合理矛盾日益突出，“送达难”成为办

案过程中的一大问题，而电子送达作为送达制度中最为契合在线诉讼的送达方式，在法院文书送达过程

中应用广泛。电子送达制度的实行一方面有利于实现司法效率与公平，另一方面为后续送达地址电子化

管理发展也奠定了基础。 

2. 基本概念厘清 

2.1. 何为电子送达 

所谓电子送达是指通过能够及时收悉的特定系统作为文书送达媒介的一种送达方式。是随着我国电

子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随着我国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提升和网民规模的扩大，依托智慧法院的

发展的在线诉讼制度的运行，电子送达制度也不断的进行完善。从其本质特征看，电子送达与传统送达

方式都是法院送达人员将法律文书送达给当事人的行为，目的都是为了保证法院与当事人之间顺畅沟通。

主要区别在于媒介和方式的不同。电子送达以其及时性和无纸化的特点在现代司法实践中被频繁运用。

从电子送达与传统送达方式的关系上看，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无论是电子送达还是传统送达方式，

二者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让当事人顺利及时收到诉讼文书，知悉案件的发展过程，且本质都是为了传递

文书的过程。二者主要区别在于送达载体和送达方式存在差异[1]。电子送达是线上通过一定平台进行信

息传输的过程，载体属于虚拟载体。而传统送达方式的载体是实物载体，需要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智

慧法院时代下，从在线立案到在线庭审、在线审判全过程都是依托信息技术这种虚拟载体的过程，电子

送达的方式正好契合这一过程。 

2.2. 智慧法院建设与电子送达的关系 

诉讼文书的送达作为诉讼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是连接法院与当时人之间的重要桥梁。电子送达

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形式，但在在线诉讼过程中是其构成的子模块。从整体上讲，智慧法院与电子送达

之间相互关联，电子送达作为智慧法院建设的子模块，电子送达制度的完善与发展会促进智慧法院的

建设与完善；反之，智慧法院的建设与完善也为电子送达制度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和广泛的应用情景。 

3. 电子送达制度的不足 

电子送达制度作为诉讼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具有显著优势，成为法院受欢迎和应用广泛的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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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之一，但是在法院工作运行的实践中，以当事人同意为前提下，电子送达制度在应用中还具有一些

与实际情况不相适应的方面，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3.1. 电子送达适用标准不一 

电子送达困难的实质在于对送达的错误认识和规则上的应对错位[2]。目前我国送达制度的规则是以

“结果型”为导向，强调实质性送达效果[3]。在这种规则的指导下，容易受到外在因素的牵制，导致“送

达难”的结果。这不仅增加了诉讼的时间，而且还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从“司法广场化”到“司法剧

场化”再到“司法网络化”。民事在线诉讼作为一种适应数字化发展的新型诉讼模式，在规则建设层面

还存在许多问题；作为民事在线诉讼程序中重要的一环，各地法院关于电子送达的适用标准并不一致，

在送达方式、文书到达标准、安全适用标准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送达回执、送达格式，在实践中

各地法院采用标准不一致，缺乏实施细则[4]。有的法院采取短信的方式、有的以电子邮件作为电子送达

的主要方式，送达方式的混乱造成受送达人在接收诉讼文书中产生程序上的混乱。关于电子送达的送达

日期也存在争议，具有“到达”生效主义和“知悉”生效主义两种观点[5]，到达生效主义是以诉讼文书

到达电子送达平台的时间，当事人的接收系统接收到诉讼文书以系统自动反馈时间为送达时间。知悉生

效主义，要求当事人知道文书的内容为生效时间，知悉生效主义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因此，我国以到达

生效主义为通说，但有的学者认为到达生效主义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受送达人的知情权，如果受送达人没

有及时查看相应的诉讼文书，可能会对当事人上诉权造成影响。电子送达是通过现代电子信息通讯技术

手段来实现的[6]。相较于传统的送达方式，网络信息的安全也成为被送达人考虑的因素，文书送达过程

对于相关平台以及传输流程均有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存在，文书送达的安全性保障也成为电子送达规则

不可忽视的一大问题[7]。 

3.2. 电子无效送达问题 

由于电子送达采用的方式是信息媒介传播的方式，受到外部网络状况、远程性、不可操作性等固有

的特征，受到网络稳定性的影响，由此引发的无效送达问题。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司法机关已经通过互

联网上的某些载体对文书进行了送达，但是基于不可抗力的原因，没有到达受送达人的接收地址。出现

这种情况的原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网络故障的原因；另一方面是送达地址出现错误。司

法机关在进行电子送达的过程中需要受送达人自行填写送达地址，司法机关根据送达地址进行送达；这

一过程中，如果受送达人提供地址有误，或者法院发送的地址有误，都会产生“送而未达”的问题。二

是在实践过程中，人民法院可以通过信息技术手段来确认文书的送达，但是对于当事人是否知晓送达的

内容成为无法确认的事实，如果人民法院已将文书送达，但并未收到送达回执等相关证明，那么被送达

人有很大概率并不知晓文书内容[8]。上述情况都会导致受送达人无法及时收悉文书，对当事人的知情权

造成影响，当事人没有及时收到诉讼文书，对于诉讼的顺利进行造成阻碍，因此，上述情况都会导致文

书无效送达的情形。 

3.3. 电子无效送达时救济措施不完善 

电子送达方式是一种无纸化送达的送达方式，依托信息技术搭载的平台的一种非实物送达的送达方

式。2022 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规定进一步扩展了电子送达文书的类型。弥补了原法律规

定是仅判决书才能采用电子送达的限制，丰富了电子送达的适用范围，解决了电子送达适用范围狭窄的

问题；但由于电子送达采取到达主义，因此，也存在降低被告程序保障风险，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比如受送达人未及时查阅诉讼材料，影响其及时做出相应诉讼行为[9]。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对于

因为送达环节出现问题造成当事人诉讼权利受损的情况给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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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子送达制度适用之完善 

4.1. 完善电子送达制度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三十五条对电子送达的送达方式即通过什么媒介进行诉讼文书的传

输进行了规定，主要包传真、电子邮件、移动通信等即时收悉的特定系统。采用上述及时通信的方式进

行送达，随着民事在线诉讼制度的不断发展，电子送达网络化平台的日臻完善，在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

提下，以平台进行电子送达成为普遍形式。但是就电子送达规则的相关规定散见于诸如《民事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中》，并没有关于电子诉讼制度较为完善的系统性的

规定。在进行完善电子送达规则的过程中，应注重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对电子送达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完善。“送达难”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以来面临的问

题。从本质上说，其根本原因是司法制度和司法权威的问题[10]。电子送达是对“送达难”问题的表象化

解决，究其根本要提升司法权威。从电子送达制度看，应该为电子送达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提供法律基础。

最高人民法院应在智慧法院建设下，对电子送达制度的细则进行完善，对于电子送达适用顺序、送达回

执、送达文书的格式，送达日期等进行统一的规定，在此基础上，各地法院根据自身智慧法院建设情况

和网络化发展进程进行符合实际的及时性调整。 
其次，在以送达人统一为前提的基础上，对于送达人聘请律师的情形下，应该提供律师的电子邮件、

移动通讯等可以电子送达的地址，有正当理由拒绝的除外，在聘请律师的情况下，律师作为具有法律知

识的专业人员，对于诉讼流程熟知且更为熟知电子送达的平台，能够解决当事人选择电子送达方式，但

是对于电子送达查收不清晰的情况；再次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 136 条进行扩大解释——在电子送达时，有必要适用事实推定，当事人接受了电子法院的送

达条件、确认并“接受送达”诉讼文书就视为接受了送达[11]。 
复次是丰富电子送达的种类，随着我国注册实名认证的完善与发展，常用社交媒体如 QQ、微信、支

付宝等商业化平台与司法在线平台的相互衔接，为电子送达提供多方面的消息通知和操作渠道，法院应

加大与公安机关、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合作基础上，可以与支付宝、微信等平台进行合作，通过支付宝、

微信等社交媒体的信息通知功能，及时通知受送达人收悉电子诉讼文书。既便利了送达人对送达的确认，

也增加了送达确认的形式，多方提醒。 
最后，电子送达平台要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随着在线诉讼的不断发展，相应平台也在日臻完善，

在送达制度方面，涉及到公民的个人隐私内容较多，在电子送达的过程中，部分人员出于对网络传递信

息的不信任性导致对电子送达接受程度低进而影响电子送达的发展。因此，相关平台应该加强对网络信

息技术的完善，通过密匙等手段对个人信息加强监管，防止在送达过程中出现的信息泄露。 

4.2. 明确诉讼文书电子送达标准 

关于电子送达的生效具有“到达”生效主义和“知悉”生效主义[1]。到达生效主义基于受送达人网

络接收系统，具有较高的可采性，但其缺点是不能保障受送达人真正的接收和查阅，阻碍当事人抗辩权

的行使。知悉生效主义确实保障了当事人知情权和顺利行使抗辩权，但是其主观性强，法院缺乏对当事

人“知悉”的判断。在此情形下，对于诉讼文书的送达可以采用一种“修正”到达主义的生效方式。《民

法典》第 137 条对于数据电文行使到达的意思表示相关内容进行了规定。通过扩大解释，可以将电子送

达中的送达适用《民法典》137 条的规定。“修正”到达主义主要是对文书到达受送达人的接收系统，

但受送达人怠于履行权利不及时查收的情况。首先还要以双方当事人同意对诉讼文书进行电子送达为适

用的前提。确定好电子送达的日期，在特定日期将诉讼文书发送到平台系统并通过受送达人填写送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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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为生效日期，如果文书送达 7 日内，受送达人没有填写送达回执，那么法院应该以推定的形式确定受

送达人已经接收到诉讼文书。其次，如果双方当事人未对电子送达日期进行约定，那么法院将诉讼文书

发送到平台系统，如果受送达人没有及时填写送达回执，这种情况下，法院应该通过电话等其他形式向

受送达人予以通知或者询问。 
如今对电子送达媒介的界定是“及时收悉的特定系统”，一方面，该项规定确实扩大了电子送达渠

道的方式，利用目的性扩张解释，可以丰富电子送达的渠道；但是另一方面，该规定也有一定的弊端，

对电子媒介的模糊表达，虽然我国现在已经建立起全国电子送达平台，但是适用法院还不太全面，应逐

步向全国扩大规模。没有接入统一平台的法院，在进行电子送达的过程中要注意送达的标准，留存送达

凭证；我国现行法规定电子送达采用送达到达主义，在全国法院统一送达平台建立后，对于电子送达，

目前支持三种模式的查收，分别是手机短信、电子邮箱以及统一送达平台的当事人端。一方面，查收途

径不丰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短信往往容易被送达人忽视，电子邮箱和统一送达平台也需要登录后

才能查看，并不能得到及时的提醒作用；而且通过多种途径进行电子文书送达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在发送文书后，除了得到送达人回复确认电子送达完成，不能有效探知送达人查收情况；在数字化时代

日益更新是过程中，与相关科技公司进行合作，在进行电子送达的过程中设立“弹窗”提示，送达人通

过提示可以第一时间知悉文书的内容，缩短民事诉讼的时间，提高司法效率。 

4.3. 扩宽电子送达的救济途径 

电子送达在民事在线诉讼程序的背景下既便利了司法机关的工作，一定程度上减少司法工作人员的

压力，也为诉讼当事人进行诉讼提供了更为便利且高效的渠道；我国在不断完善电子送达制度的同时也

要注重电子送达救济制度的发展；首先，加强信息技术的保护。在司法数据库中，涉及到电子送达地址

的内容与个人信息和隐私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完善电子送达制度的过程中要加强保障个人信

息安全的技术支持，防止出现个人信息泄露的情况。例如，电子送达文书冒领、面对电子送达带来的个

人信息泄露风险的增加，法院在进行文书送达的过程中，基于受送达人的信息提示要做到一人一码，且

验证码应有一定的破译难度，保障只有当事人才可以登录统一文书送达平台。发送验证码的过程中要对

受送达人强调验证码的重要性，不能随便进行转发和发送，增强个人安全保障意识。其次，由于网络故

障或者网络技术等问题造成的接收文书不到位的情况，应根据情况进行不同的处理。对于网络故障或者

法院发送过程中输错有关地址，那么应该及时进行撤销，并重新进行补充送达，文书到达的时间为补正

文书送达的时间。如果因当事人自身原因造成的文书送达发生错误，例如提供错误的送达地址、经提醒

后未及时查看等原因，那么当事人应自行负责，法院通过此种方式引起当事人对文书送达的重视。因此

无论从知识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应该适当增加电子送达的救济环节的相关规定和实践行动，加强当事人

诉讼权利的保障。只有从制度上充分保障当事人享有和行使诉讼参与权，诉讼程序的展开本身才能为审

判结果带来正当性。 

5. 结语 

在线诉讼制度的发展要求电子送达制度不断更新以适应新的司法发展形势；2022 年修订的《民事诉

讼法》对于电子送达文书的类型进行了范围上的扩展，解决了电子送达适用范围窄的问题；《人民法院

在线诉讼规则》也规定了电子送达的相关规定，丰富了电子送达制度的内容，人民法院送达平台也为电

子送达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平台；但是在电子送达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文书电子送达标准不统一、缺乏

电子送达的救济制度等问题，在民事在线诉讼中，电子送达制度的适用还应该通过相关规则解释补充电

子送达制度出现的新的问题，提高民事在线诉讼中电子送达这一环节的司法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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